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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阶段性跟踪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9年 7

月至 2019年 9月，对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

局）负责承建的曲靖市车马碧水库工程（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建设情

况实施了阶段性跟踪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车马碧水库位于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镇车马碧村，是以农业灌溉、工

业补水、生态补水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二）型水利工程。项目批复总投资

209 456万元，工程总工期 54个月，于 2017年 12月 8日开工。截止 2019

年 6月 30日，该项目账面反映完成投资 47 325.09万元，完成批复概算的

22.59%。

审计结果表明，管理局在工程建设中，按照项目建设程序，基本履行

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环境影响、项目建设用地等前期

报建批复手续；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建

设监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等建设管理制度。但审计也发现，存在应招标未招

标、征地拆迁安置款未及时报账、多计项目投资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1.车马碧水库工程项目的安全预评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等 8个技术

服务项目应招标未招标，涉及合同金额 1 179.53万元。

2.招标文件报价中规定“投标报价在招标控制价的 90%—100%之间

为有效报价（含数值界限本身），不在此范围内的报价为无效报价，作废

标处理”的条款，限制了潜在投标人中标。

3.分部工程相关验收工作未报备。该项目枢纽工程区土建标段已完成

的分部工程验收及重要隐蔽、关键部位单元工程质量评定未报质量监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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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核备。

4.部分工程计量支付不规范、手续不齐全。包括主体工程第一标段至

第四标段。

5.道路工程及新建管理用房工程发生的设计变更手续不完善。

6.征地拆迁安置款未及时报账核销。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管理局

预拨征地拆迁安置款给相关单位后，各单位均未报送资料至管理局办理核

销手续。

7.征地拆迁相关资料缺失。个别单位在实施该项目移民安置补偿中，

无“一户一档”相关资料。

8.多计待摊投资 16.29万元。管理局将本单位 2015年责任制综合考核

奖 13.09元和 2018年度职工预防性体检费 3.20万元列入该项目待摊投资，

合计 16.29万元。

9.业务招待费超支。管理局账面共开支业务招待费 847.21万元，占建

设单位管理费 2 397.58万元的 35.34%。

10.超标准发放津补贴 87.32万元。2015年 2月至 2019年 6月，管理

局超标准发放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津贴补贴 87.32万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技术服务项目应招标未招标和招标文件中投

标报价设置最低投标限价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严格

按照招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执行，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对

分部工程相关验收工作未报备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及时将已完成的分部工

程验收质量评定报质量监督机构核备；对部分工程计量支付不规范、手续

不齐全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强化建设主体责任，督促监理机构及时确认已

完成的工程质量，规范计量支付手续；对部分工程设计变更手续不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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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责成管理局严格执行建设项目设计变更程序，及时补办相关报批手

续，完善变更资料，并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对征地拆

迁安置款未及时报账核销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加强建设资金管理，督促各

征地拆迁实施单位尽快报送核销已实际发生的征地拆迁安置款；对征地拆

迁相关资料缺失的问题，责成管理局督促曲靖市经开区地方事务局加强征

地拆迁补偿“一户一档”管理，建立相应台账；对多计待摊投资 16.29万

元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将多计的待摊投资予以调整；对业务招待费超支的

问题，责成管理局严格控制业务招待费支出，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控制建

设成本；对超标准发放津补贴 87.32万元的问题，责成管理局收回超标准

发放的津补贴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

依法依规取得建设用地许可；完善过程变更手续，避免工程造价增加。二

是建立健全移民安置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批准的移民安置项目计划和

工程进度拨款，及时清理未核销资金，保证资金的安全，提高移民资金的

使用效率；严格按照批准的征地拆迁标准兑付农户，不超支、不截留。三

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建设单位管理费的管理，不得提高标准或超

范围发放补贴、津贴，控制建设单位管理费在后续的发生，以防超支。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管理局及时进行了整改。对应招标未招标和招标

文件中投标报价设置最低投标限价的问题，管理局表示在今后的建设过程

中，将严格按照招投标法相关规定执行，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对分部

工程相关验收工作未报备的问题，管理局及时对已完成的分部工程验收质

量评定报质量监督机构进行了核备，并表示今后按此执行；对部分工程计

量支付不规范、手续不齐全的问题，管理局已经按要求整改落实；五是对

设计变更手续不完善的问题，管理局已经按要求整改落实；对征地拆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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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款未及时报账核销的问题，受疫情影响，管理局正在积极整改；七是对

征地拆迁相关资料缺失的问题，受疫情影响，管理局正在积极整改；对多

计待摊投资 16.29万元的问题，受新的政府会计制度规定约束，无法调账

处理，管理局表示今后将严格按照新政府会计制度进行财务核算，杜绝此

类问题再次发生；对业务招待费超支的问题，管理局表示严格按规定执行，

控制建设成本；对超标准发放津补贴 87.32万元的问题，管理局已全部收

回并调整有关会计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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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江县罗汉坪水库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19年 7

月至 9月，对绥江县罗汉坪水库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负责建设的罗

汉坪水库工程（以下简称罗汉坪水库）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

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罗汉坪水库位于绥江县板栗镇罗坪村，水库总库容 1 331万立方米,

初步规划灌溉面积 3.5万亩。于 2009年 4月 20日开工建设，2018年 12

月 27日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罗汉坪水库项目概算总投资 36 861.6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35 879.88

万元。审计结果表明，罗汉坪水库建设实施过程中基本执行了项目基本建

设程序、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会计资料基本真

实地反映了项目财务收支情况，财务收支基本符合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

但也存在多计工程价款、多计待摊投资、招投标制度执行不严格、工程管

理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施工单位多计工程价款 134.84万元。因施工单位工程量多计、

少计、汇总错误等，多计工程价款 134.84万元。

（二）多计待摊投资 166.51万元。因车辆折旧费、利息支出计算错

误，超范围支付监理人员补贴等原因多计待摊投资 166.51万元。

（三）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的嫌疑。罗汉坪水库管理所办公楼、输水

干渠、上坝公路共 9个标段涉及 21家施工企业均不同程度存在投标文件

异常一致的情况，存在串通投标的嫌疑。

（四）重复签定补充协议，造成投资增加 100万元。管理局违背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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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施工主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重复签定补充协议，造成投资增加。

（五）管理局未按合同协议约定扣回超施工工期逾期违约金 1 090.27

万元。大坝、导流输水隧洞、干渠 1至 7标段，施工工期分别不同程度存

在超出合同约定工期，管理局未依据协议条款扣回施工单位逾期违约金

1 090.27万元。

（六）管理局违背合同协议条款、挪用工程款发放提前工期奖金 120

万元。管理局违背招标文件、施工主合同约定，于 2011年 6月发放度汛

坝体填筑奖励 120万元。

（七）违规签定补充协议，提高支付比例。管理局违背招标文件及主

合同条款约定，与输水干渠一至七标施工单位签定《补充协议》，将月进

度支付比列由原来的 85%调高至 90%。

（八）施工管理不完善，造成投资增加 272.55万元。雷打树桥至Ⅱ

号料场临时公路调整批复概算 368.70万元，因建设标准调整、道路维护

等因素，经多次发包，该道路完成投资 641.25万元，超概支出投资 272.55

万元。

（九）建设单位超限额开支管理费 859.62万元、业务招待费 129.80

万元。管理局 2007年至 2018年 6月共发生管理费用 1 187.51万元，业务

招待费 162.59万元，超出限额开支管理费 859.62万元、业务招待费 129.80

万元。

（十）扩大支付范围列支现场监理人员施工补助 23.19万元。管理局

于 2014 年至 2017 年在合同约定外列支技术咨询公司现场监理人员补助

23.19万元。

（十一）超批复概算金额购置越野车 1辆、超标准购置越野车 1辆。

管理局超批复概算购置越野车 1辆，金额 10.76万元；超标准购置购置越

野车 1辆，金额 36.6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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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管理局收回已支

付的多计款项 134.84万元，尚未支付的多计款项不得再支付；对多计的

待摊投资的问题，要求管理局调整相关会计账目，不得将多计的待摊投资

计入工程投资；对涉嫌串通投标的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对

重复签定补充协议造成投资增加、违规签定补充协议提高支付比例、施工

管理不完善造成投资增加等 3个问题，责成管理局在项目管理工作中严格

执行招投标法、合同法、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的规定；对管理局未

按合同协议约定扣回超施工工期逾期违约金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对直接责

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对超批复概算金额购置越野车 1辆、超标准购置越野

车 1辆的问题，已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对挪用工程款发放提前工

期奖金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及时收回被挪用工程款 120万元；对建设单位

超限额开支管理费 859.62万元、业务招待费 129.8万元的问题，责成管理

局将超限额支出报相关部门审批，并在今后的项目管理工作中严格执行基

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对扩大支付范围列支现场监理人员施工补助的问题，

责成管理局追回补助款 23.19万元，并作收缴省级财政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规范项目建设管理行为，

严格执行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加强合

同管理；二是严格执行财务规章制度，尽快按照工程竣工决算审核结果进

行账务调整，并与相关单位结算债权债务。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管理局积极整改。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管理

局拟对相关单位提起法律诉讼，按司法裁定依法整改；对多计的待摊投资

的问题，管理局已调整相关会计账目；对项目存在串通投标嫌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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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利厅已经进行处理；对重复签定补充协议造成投资增加、违规签定补

充协议提高支付比例、施工管理不完善造成投资增加等 3个问题，管理局

已组织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汲取教训；对未按合同协议约定扣回超施

工工期逾期违约金的问题，管理局对直接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评；对挪用

工程款发放提前工期奖金的问题，管理局已收回被挪用工程款；对超批复

概算金额购置越野车 1辆、超标准购置越野车 1辆的问题，绥江县纪委已

进行处理；对建设单位超限额开支管理费、业务招待费的问题，管理局已

将超限额支出报财政部门审批；对扩大支付范围列支现场监理人员施工补

助的问题，管理局已追回支付的补助款，并上缴省级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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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保泸高速公路跟踪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9年 7

月至 2019年 9月，对云南保泸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

负责承建的云南省保山至泸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以下简称保泸高速公路）

进行了阶段性跟踪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保泸高速公路起自保山市老营，接已建杭瑞国家高速公路，止于怒江

州泸水市六库小沙坝，接国道 219线，全长 85.13公里。全线在老营、瓦

房等 6处设置互透式立交，同步建设芒宽连接线 28公里，小沙坝连接线

1.45 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 公里/

小时。项目批复概算 150.19亿元，工期 5年。

保泸高速公路勘察试验段于 2016 年 3 月 10日开工建设，2017 年 9

月全线开工，目前工程正在建设过程中,预计 2020年实现通车。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保泸高速公路完成投资 66.13 亿元，占批准概算投资的

44.03%。

审计结果表明：保泸高速公路建设实施过程中基本执行了相关建设程

序，基本按建设管理要求执行了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监理制

等基本建设管理制度。但审计也发现，存在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手续及施

工许可证、部分招投标程序不规范、内控管理未全面执行、会计核算不规

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手续。项目于 2017年 9月全线开工

建设，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建设用地预审已过期，尚未取得建设用地

批准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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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项目于 2017年 9月全线开工建设，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尚未取得施工许可证。

（三）部分较大设计变更未报经相关审批部门审批。具体涉及田坝心

2号桥由混凝土 T形梁桥变更为路基填方、犁澡河大桥由组合钢箱梁调整

为 T型梁大桥等变更。

（四）截至 2019年 6 月 30日，承建单位未按 PPP项目投资协议要

求交纳建设期履约保证金或提供银行保函。

（五）未按照投资协议足额及时缴纳社会资本金。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保泸公司社会资本金应到位 11.11亿元，实际到位 10.73亿元，未

到位资金 0.38亿元 。

（六）将应公开招标的土地咨询服务项目拆分规避招标。指挥部将应

招标的土地咨询服务项目拆分成小于 50万元的项目，与云南耀焱土地开

发整理有限公司签订 22份土地咨询合同,规避招标，涉及合同总金额 722

万元。

（七）未按规定时间签订勘察、监理施工合同。保泸高速公路勘察设

计和勘察设计监理的部分标段中标时间与合同签订时间的间隔过长，超过

30天的规定。

（八）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个别合同段计量支付未按合同约定及

时扣回开工预付工程款 159.73万元。

（九）多计待摊投资 22.87万元。 其中：报销不属于本项目的搬运

费 2.77万元。（2）列出其他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食堂补助及客餐补助 20.10

万元。

（十）会计核算不规范，漏记建设成本 7 950.51万元。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指挥部采用简易计税方法，计列进项税 7 950.51万元，未记

入相关会计科目核算，造成漏记项目建设成本 7 950.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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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挪用项目征地拆迁经费 31.96万元。

（十二）将造价审核服务项目委托给无资质的企业，涉及合同金额

27万元。

三、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项目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手续和未取得施工

许可证的 2个问题，责成指挥部尽快办理相关手续；对部分较大设计变更

未报经相关部门审批的问题，责成指挥部严格执行建设项目设计变更程序，

及时补办相关报批手续，并在今后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对未严格执行 PPP

投资协议约定交纳建设期履约保证金和未足额及时缴纳社会资本金的 2

个问题，责成指挥部督促承建单位尽快交纳建设期履约保证金和及时足额

完成出资；对将应公开招标的土地咨询服务项目拆分规避招标的问题，责

令指挥部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招投标法规定执行，杜绝类似问题

再次发生；对未按规定时间签订勘察、监理施工合同的问题，责令指挥部

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严格在规定的期限内签订各类合同；对未及时扣回

开工预付工程款 159.73万元的问题，责成指挥部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扣

回开工预付工程款；对多计待摊投资 22.87万元的问题，责成指挥部及时

收回不属于该项目的支出款项，并进行账务调整处理；对会计核算不规范，

漏记建设成本 7 950.51万元的问题，责成指挥部进行账务调整处理，将上

述款项纳入建设成本核算；对挪用项目征地拆迁经费 31.96万元的问题，

责成指挥部如数收回相关资金；对将造价审核服务项目委托给无资质的企

业的问题，责成指挥部在今后的建设过程中，严格参建企业的资质管理，

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指挥部应根据相关规定尽

快办理建设用地批准手续及施工许可证；二是指挥部应严格遵守公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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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变更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设计变更和重大设计变更及时报省级交通主

管部门审批；三是指挥部应严格执行基本建设财务规则的规定，对不属于

本项目的支出进行账务调整处理并及时收回，在计量支付中严格按合同约

定扣回预付款。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指挥部高度重视，及时进行了整改。对项目未取

得建设用地批准手续的问题，指挥部已将保泸高速公路用地手续组件上报

国家自然资源部，目前正在审批阶段；对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问题，

指挥部已安排专人负责落实相关事宜，目前正在整改；对部分较大设计变

更未报经相关审批部门审批的问题，指挥部正在按相关程序上报上级行业

主管部门审批；对未严格执行 PPP投资协议约定交纳建设期履约保证金

及未足额及时缴纳社会资本金的问题，指挥部已督促承建单位向云南省交

通运输厅提交了建设期履约保函，并发函至各股东催缴资本金，各股东已

按照对应比例将资本金拨付至保泸公司；对未及时扣回开工预付工程款

159.73万元的问题，指挥部已扣回；对多计待摊投资 22.87万元的问题，

指挥部已及时收回上述款项，并进行了账务调整处理；对会计核算不规范，

漏记建设成本 7 950.51万元的问题，指挥部正在整改；对挪用项目征地拆

迁经费 31.96万元的问题，指挥部已如数收回相关资金；对将应公开招标

的土地咨询服务项目拆分规避招标，未按规定时间签订勘察、监理施工合

同以及将造价审核服务项目委托给无资质的企业等 3个问题，指挥部对相

关责任人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表示在今后工作中杜绝类似违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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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县丫多河水库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9年 7

月至 11月，对元阳县丫多河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负

责建设的丫多河水库工程（以下简称丫多河水库）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审

计，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项目基本情况

丫多河水库是以城镇、农村人畜生活供水和农业灌溉用水为主的中型

水利工程。水库最大坝高 89.42米，总库容 1 142万立方米，兴利库容 801.90

万立方米，年供水量 1 402.4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 1.582万亩，城镇

及农村生活供水人口 6.22万人。项目于 2012年 12月 29日开工建设，2016

年 12月 31日完工并投入使用。

丫多河水库批复概算总投资 36 120.61 万元，账面实际完成投资

35 421.96万元，与批复概算总投资相比，节约投资 698.65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丫多河水库建设基本能够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有关规定

执行，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并建立了各项

内部管理制度及办法，在建设过程中基本得到执行。但审计也发现，存在

多计工程价款，招投标管理不规范、管理不善导致投资增加、业务接待费

报销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价款 52.80万元。水库大坝混凝土挤压边墙与砂砾石

垫层数量重复计算，造成多计工程价款 52.80万元。

（二）未经招标，将丫多河水库枢纽工程质量检测项目直接委托相关

单位完成，涉及金额 204.68万元。

（三）导流泄洪输水隧洞工程管理不善，造成投资增加。2012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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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日，项目建设过程中，原施工单位未完成任务退场，建设单位未经招

标直接委托其它施工单位完成剩余工程，导致水库导流泄洪输水隧洞工程

共发生工程成本 3 133.56 万元，占该项工程初始约定合同价格 1 496.59

万元的 209%，造成投资增加。

（四）建设单位未能及时提供砂石料加工系统建设场地，导致承包人

索赔，造成投资增加 50.29万元。

（五）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水库管理及生活文化福利用房建设地址、

扩大建设规模。建设单位未按设计要求选址建设水库管理及生活文化福利

用房，擅自扩大建设规模，超出初步设计批复面积 518.6平方米。

（六）违规报销私家车加油费，涉及金额 0.15万元。

（七）业务接待费报销不规范。审计抽查发现，项目建设期间列支的

业务接待费包含礼品、景点门票等支出。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

了审计报告及审计决定。对于多计工程价款 52.80万元的问题，要求建设

单位进行整改，并调整相应的会计科目；对于未经招标，将丫多河水库枢

纽工程质量检测项目直接委托相关单位完成，涉及金额 204.68万元的问

题，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按照招投标相关文件规定和制度执行，杜绝再次发

生类似情况；对于导流泄洪输水隧洞工程管理不善，造成投资增加的问题，

以及工程管理不善及未能及时提供砂石料场建设场地导致投资增加的问

题，要求建设单位吸取教训，认真总结，加强管理，避免今后的项目建设

中再发生类似情况；对于未经批准，擅自变更水库管理及生活文化福利用

房建设地址、扩大建设规模的问题，要求建设单位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履行

报批手续，积极主动向上级报告，妥善处理水库管理用房后续事宜，同时，

要求元阳县水务局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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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戒，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于违规报销私家车加油费，涉及金额

0.15万元的问题，要求建设单位加强管理，进行整改，杜绝此类问题的再

次发生；对于业务接待费报销不规范的问题，要求建设单位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 ，规范公务接待支出，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严格按预留项目实施尾工

工程，据实开支预留费用；二是尽快结清应收、应付款项，及时与资产接

收单位办理资产移交手续；三是认真总结项目建设经验，做好项目的清理

和收尾工作；四是严格水库管理用房使用，禁止将水库管理用房挪作他途。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建设单位高度重视，积极进行了整改。对于多

计工程价款 52.80万元的问题，建设单位将在退还施工单位质保金时扣除；

对于未经招标，将丫多河水库枢纽工程质量检测项目直接委托相关单位完

成，涉及金额 204.68万元的问题，建设单位将在今后的工程建设项目中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杜绝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对于工程管理不善及未

能及时提供砂石料场建设场地导致投资增加的问题，建设单位将在今后的

建设项目中吸取教训，认真总结，避免再发生类似情况；对于未经批准，

擅自变更水库管理及生活文化福利用房建设地址、扩大建设规模的问题，

建设单位已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并承诺不以任何名义、理由，占用水库

管理用房，水库管理用房全部用于水库生产、办公，同时，元阳县水务局

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诫勉谈话；对于违规报销私家车加油费，涉及金额 0.15

万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已收回违规报销的油费，建设单位今后将加强管理，

杜绝再发生类似问题；对于业务接待费报销不规范的问题，建设单位今后

将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 ，规范公务接待支出，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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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雄至大理（广通）高速公路阶段性跟踪审计

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9年 7

月至 2019年 10月，对云南楚大高速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负责承建的楚

雄（广通）至大理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情况进行了阶段性跟踪审计，并对重

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楚大高速公路起点位于楚雄州禄丰县广通镇北，接拟扩容的杭瑞国家

高速公路昆明至楚雄段，止于大理江风寺，接已建成杭瑞国家高速公路大

理至瑞丽段。路线全长 195.563 公里，桥隧比 63.04%。项目建设工期 4

年。楚大高速公路采用 PPP模式进行建设，全线由勘察试验段、楚姚共

线段和主线段 3部分组成。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项目账面累计完成投资 383 705.16万元，占

批复概算投资的 8.94%，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314 901.34万元，设备及工

具、器具购置费 169.49万元，待摊投资 68 634.33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楚大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基本履行了建设管理程序，执

行了建设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但审计也发现，项目建设过程中

存在项目推进缓慢、招投标制度执行不规范、违规占用企业车辆、未按规

定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推进缓慢。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项目仅启动了勘察试

验段、主线段锦场村立交主跨顶推施工、楚姚共线段约 78.58公里的建设，

剩余主线段约 116.983公里尚未全面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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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大公司违规占用勘察设计单位车辆。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6月期间，两家中标的勘察设计单位按楚大公司要求分别提供了一辆越

野车供其使用。

（三）2 个项目应招标未招标，涉及金额 3 628.66 万元。2016 年至

2018年，楚大高速公路勘察试验段“两阶段施工图设计咨询审查”“楚大

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2个项目未按规定进行招标，由建设方直

接委托相关单位完成。

（四）1个项目未经批准，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进行招标。楚大公司未

经批准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确定“工程使用林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使

用林地林木采伐设计报告编制技术服务”项目的实施单位，合同金额 190

万元。

（五）重复发放职工应休未休年公休假补贴 5.80万元。楚大公司按

照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发放 2018年度职工未休年公休假补贴时，未扣

除职工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六）未按规定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楚大高速公路勘察试验段于

2017年 1月开工，至 2019年 6月尚未按规定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交存

手续。

（七）尚未签订征地拆迁工作协议，导致项目投资核算不准确。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通大公司和楚大公司尚未与当地政府签订征地拆迁工

作协议，征地拆迁款以预拨及借款方式支付给地方政府，其中，通大公司

拨付的征地拆迁款尚未纳入已完成投资中核算。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对于项目推进缓慢的问题，要求楚大公司尽快完善项目建设相关手

续，采取切实合理的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工程建设进度；对于楚大公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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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占用勘察设计单位车辆的问题，要求楚大公司规范车辆管理，合法、合

规使用车辆；对于 2个项目应招标未招标及 1个项目未经批准采用邀请招

标方式进行招标的问题，要求楚大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招投标相关管理规定，

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对于重复发放职工应休未休年公休假补贴 5.80

万元的问题，要求楚大公司严格遵守员工薪酬相关规定进行整改，严禁超

标准发放各类工资补贴；对于未按规定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问题，要

求建设单位尽快到工程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办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交存手续，确保农民工利益得到保障；对于尚未

签订征地拆迁工作协议，导致项目投资核算不准确的问题，要求建设单位

尽快与当地政府签订征地拆迁工作协议，完善支付手续，确保投资核算准

确，并加快征迁工作进度。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完善建设程序，加快项目

推进力度；二是加强项目管理；三是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项目建设单位高度重视，积极进行了整改。对于

项目推进缓慢的问题，负责建设楚大高速的 SPV公司已成立并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签订了 PPP协议及施工总承包协议，目前，楚大高速勘察试

验段、楚姚共线段、控制性工程已全面开工建设；对于楚大公司违规占用

勘察设计单位车辆的问题，审计期间楚大公司已将占用的车辆归还了 2

家勘察设计单位；对于 2个项目应招标未招标及 1个项目未经批准采用邀

请招标方式进行招标的问题，楚大公司在今后的项目管理中，将严格执行

相关规定，杜绝类似情况再发生；对于重复发放职工应休未休年公休假补

贴 5.80万元的问题，审计期间楚大公司已收回了重复发放的公休假补贴，

今后的项目建设管理中，将严格遵守员工薪酬相关规定，杜绝类似情况再

发生；对于未按规定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问题，鉴于 2019年 12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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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缴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相关规定已发生变化，交存主体由建设单位变更

为施工总承包单位，同时，疫情期间允许暂缓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至

2020年 6月底，楚大公司将在疫情缓解后及时督促施工总承包单位按规

定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对于尚未签订征地拆迁工作协议，导致项目投

资核算不准确的问题，楚大公司已于 2019年 10月致函楚雄州及大理州人

民政府，请求尽快签订楚大高速征地拆迁协议，楚雄州及大理州人民政府

未予回复，征地拆迁协议无法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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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至临沧高速公路阶段性跟踪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19年 6

月至 10月，对云南玉临高速公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临公司）负

责承建的墨江至临沧高速公路工程（以下简称墨临高速公路）建设情况进

行了阶段性跟踪审计，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

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墨临高速公路起于墨江县联珠镇碧溪，止于临沧城北小街村，主线全

长 236.034公里，互通式立交连接线长 28.472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 8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5.50米，全线设互通

立交 14处。批复概算总投资 3 499 964万元。计划工期 4年，勘察试验段

控制性工程于 2016年 4月 25日开工建设。

墨临高速公路主体工程采用 PPP 模式建设，具体建设模式为

“BOT+EPC”。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项目路基工程完成 92.52%，路

面工程完成 1.79%，桥梁涵洞工程完成 30.23%，交叉工程完成 38.22%，

隧道工程完成 60.99%；公路设施及预埋管线工程、绿化及环境保护工程、

管理养护及服务房屋等工程尚未开工。

账面反映累计完成投资1 511 150.71万元，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1 266 399.41

万元；设备及工具、器具购置费 204.60万元，待摊投资 244 546.70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墨临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基本履行了建设管理程序，基

本执行了建设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但审计也发现，项目建设过

程中存在基本建设程序履行不到位、招投标制度执行不规范、违规扣留施

工企业保证金、未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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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施工图预算尚未得到批复。高速公路于 2017年 9月 21日取得

施工图设计批复，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项目施工图预算尚未得到批复。

（二）五老山隧道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将制约项目整体进度。五老山

隧道全长 3 694米，合同工期 42个月，2016年 4月 25日开工建设。截至

2019年 10月 25日，五老上隧道尚有 1 540.6米未完成，施工进度严重滞

后，制约了项目的整体进度。

（三）招投标制度执行不规范。2016年至 2017年期间，高速公路澜

沧江特大桥施工监控、勐大至临翔段工程质量检查技术服务、用地技术咨

询服务、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 4个项目合同金额均超过 50万元，玉

临公司未经招标，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项目实施人。

（四）未按规定交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2016年 4月 25日，高速公

路勘察试验段开工建设；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玉临公司尚未办理农民

工工资保证金交存手续。

（五）违规扣留施工单位项目奖励基金 1 045.55万元。高速公路勘察

试验段建设期间，玉临公司在对 5个施工单位进行计量支付时，按照每期

计量支付金额的 0.6%扣留项目奖励基金。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玉临

公司共扣留勘察试验段 5个施工单位项目奖励基金 1 045.55万元。

（六）违反合同约定多支付施工单位预付款 3 735万元。根据合同约

定，玉临公司应支付两个施工单位开工预付款 3 735万元，玉临公司实际

支付两个施工单位开工预付款 7 470万元。

（七）高速公路普洱段施工总承包部违规扣留 10个施工单位工程尾

款 23 682.26万元。玉临公司对普洱段施工总承包部计量支付比例为 94%，

普洱段施工总承包部对总承包联合体其他成员计量支付比例为 89%，多扣

留 5%工程尾款 23 682.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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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提出了整改要求。对于项目施工图预算未得到批复的问题，要求玉

临公司严格履行基本建设审批手续，尽快完成施工图预算报批手续，保障

项目合法推进；对于五老山隧道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将制约项目整体进度

的问题，要求玉临公司加强项目管理，制定切实合理可行的推进方案，采

取有力措施，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对于招投标制度执行不规范，4个项目

应招标未招标的问题，要求玉临公司在今后的项目管理中，严格执行国家

招投标法等相关管理规定，杜绝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对于未按规定交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问题，要求玉临公司在项目后续建设过程中，严格按

照规定及时办理相关手续，保障农民工利益；对于违规扣留施工单位项目

奖励基金 1 045.55万元的问题，要求玉临公司尽快退还违规扣留施工单位

的项目奖励基金，并在后续项目建设过程中，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

于违反合同约定多支付施工单位预付款 3 735万元的问题，要求玉临公司

在项目后续建设过程中严格履行合同约定，保障项目资金安全；对于墨临

高速公路普洱段施工总承包部违规扣留 10个施工单位工程尾款 23 682.26

万元的问题，要求玉临公司督促普洱段施工总承包部尽快退还违规扣留施

工单位的工程尾款，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针对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完善项目工程建设程序；二是

加强项目管理；三是加大项目筹资力度，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玉临公司高度重视，积极进行了整改。对于施工

图预算未得到批复的问题，玉临公司正在向有关部门报批；对于五老山隧

道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将制约项目整体进度的问题，玉临公司已召开专项

会议研究，承包人已增加两个工作面，加快了工程进度；对于招投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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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不规范，4个项目应招标未招标的问题，玉临公司在今后的工作中，

将严格执行国家招投标相关规定，坚决杜绝违规问题；对于未按规定交存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问题，玉临公司已按规定交存 500万元，并进行了备

案；对于违规扣留施工单位项目奖励基金 1 045.55万元的问题，玉临公司

已返还一个施工单位 225.02万元，剩余部分在后续计量支付过程中返还；

对于违反合同约定多支付施工单位预付款 3 735万元的问题，玉临公司在

后期的计量支付中已全额扣回开工预付款；对于墨临高速公路普洱段施工

总承包部违规扣留 10个施工单位工程尾款 23 682.26万元的问题，玉临公

司已督促普洱总承包部全额退还了施工单位。



— 24 —

丘北县清平水库扩建工程项目竣工决算审计结

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19年 7

月至 9月，对丘北县清平水库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负责承

建的丘北县清平水库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扩建工程）竣工决算情况进行了

审计,并对部分重要事项进行了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清平水库原为一座小（I）型水库，扩建为中型水库，水库位于丘北

县锦屏镇清平村，距县城约 13公里。扩建后总库容 1 345.90万立方米，

概算总投资 18 618.38万元。导流输水隧洞工程于 2012年 10月施工，大

坝及溢洪道等工程从 2013年 8月陆续开工，2018年 6月 5日，扩建工程

通过了省水利厅组织的项目验收。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反映完成投资 18 724.61

万元，与概算批复总投资 18 618.38万元相比，超概算 106.23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扩建工程基本执行了项目建设程序，实行了项目法人

制、监理制、合同制、招投标制等工程管理制度，并设立了内部控制制度，

基本能按照《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进行财务核算。但审计也发现，存

在未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内容，多计工

程价款，工程管理、财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征用土地没有建设用地审批手续，涉及永久性土地 2 314.11

亩、临时土地 1 154.14亩。

（二）工程初步设计未批复就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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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开工后办理施工许可。

（四）施工单位多计工程款 31.62万元。

（五）部分项目应招标未招标，涉及金额 1 653.66万元。

（六）先施工后招标，涉及金额 712.03万元。

（七）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内容，增加投资 788.25万元。

（八）擅自动用概算中的预备费 1 334.32万元。

（九）建设单位管理费超支 360.22万元。

（十）违反合同约定签订补充协议，增加投资 80万元。

（十一）资产处置不善造成损失浪费 28.10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对征用土地没有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问题，省审计厅已移送相关部

门依法处理；对工程初步设计未批复就开工、先开工后办理施工许可 2

个问题，责成管理局严格按国家规定执行相应建设程序，杜绝类似问题再

次发生；对施工单位多计工程款 31.62万元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对上述问

题进行改正，并调整相关账目；对部分项目应招标未招标、工程先施工后

招标 2个问题，责成管理局在今后工作中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杜绝类

似问题再次发生；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内容，增加投资 788.25

万元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对上述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设内容的投资

进行整改，并调整相关账目；对擅自动用概算中的预备费 1 334.32万元的

问题，责成管理局补充完善预备费使用报批手续；对建设单位管理费超支

360.22万元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加强项目管理，有效控制建设成本；对违

反合同约定签订补充协议，增加投资 80万元的问题，责成管理局整改，

并调整相关账目；对资产处置不善造成损失浪费 28.10万元的问题，责成

管理局加强固定资产管理，达到报废和需要处置的资产应严格按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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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管理局在后续的管理工作

中应严格执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加强固定资

产的管理，严格履行处置、报废等程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二是管理局

在今后的工程建设中应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及质量管理规定，杜绝

违规违法行为；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加强履约意识，做到有效控制合同执

行风险；加强施工过程管理，严控支出，维护国家利益；三是管理局应进

一步完善项目竣工决算的后续工作，按《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定》

整理好项目资料，保证项目包括基建资料、财务资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资

料的完整、准确。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管理局高度重视，积极整改。对工程初步设计未

批复就开工、先开工后办理施工许可、部分项目应招标未招标、工程先施

工后招标 4个问题，管理局将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严格按国家规定执行相

应建设程序，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对施工单位多计工程款 31.62万元、

违反合同约定签订补充协议，增加投资 80万元 2个问题，管理局已收回

工程款 111.62万元，并调整了相关账目；对擅自提高建设标准、扩大建

设内容，增加投资 788.25万元的问题，管理局已报请文山州水务局同意

调整和新增投资 553.92万元，对征用概算外土地增加投资 234.32万元进

行整改，并调整了相关账目；对擅自动用概算中的预备费 1 334.32万元的

问题，管理局向文山州水务局完善了预备费使用的请示及同意手续；对建

设单位管理费超支 360.22万元、资产处置不善造成损失浪费 28.10万元 2

个问题，管理局将在今后的项目建设中加强管理、有效控制建设成本、按

规定处理达到报废和需要处置的资产，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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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江县韭菜坝水库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的审计结

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19年 7

月至 9月，对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韭菜坝水库管理局（以下

简称管理局）负责承建的韭菜坝水库工程（以下简称韭菜坝水库）竣工决

算情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韭菜坝水库位于云南省双江县沙河乡下巴哈村委会韭菜坝自然村，是

以灌溉为主、人畜饮水为辅的公益性中型水库，总库容 1 122 万立方

米;2012年 10月 28日开工建设，2017年 12月 26日竣工验收。

项目概算总投资 23 875.68 万元,实际完成投资 20 907.54万元，较概

算节约投资 2 968.14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韭菜坝水库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能够按照建设管理要求

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审批手续基本完

整，会计资料基本真实，财务收支基本符合相关制度规定。但审计也发现，

存在多计待摊投资、部分项目应招标未招标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待摊投资 96.41万元。管理局因多计提生产准备费，多列

支应由监理单位、勘察设计单位自行承担的住宿费、餐费，多计征地拆迁

费用的原因多计待摊投资 96.41万元。

（二）少计待摊投资 114.10万元。因县移民安置办公室错将烤烟产

业办公室拆迁补偿款计入其他应收款，管理局也未列入征地拆迁建设成本，

导致少计征地拆迁费 114.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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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务接待未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管理局于 2014年至 2017年 6

月期间共发生接待费 12.35万元，报销时均未附公务接待清单、接待公函。

（四）固定资产报废未严格履行程序。管理局对办公用品、办公家具

等进行报废处理时无固定资产报废的相关文件和资料，涉及金额 24.30万

元。

（五）管理局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管理局委托云南

润达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项目建设的监理、施工及相关配套工程

的全过程招标代理服务。该项目估算总投资 24 035.52万元，该招标代理

机构资质为乙级，不具备相应资质。

（六）管理局委托的拦标价编制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管理局委托云

南润达招标咨询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项目建设的监理、施工及相关配套工

程的全过程招标代理服务工作并委托造价咨询公司编制拦标价。但该公司

无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不具备承接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资格。

（七）项目工程未批复先开工建设。项目导流（输水）隧洞工程于

2012年 10月 28日开工建设，管理局于 2013年 2月 25日才取得《关于

准予双江县韭菜坝水库工程开工的行政许可决定书。

（八）项目施工图未经审查。该项目于 2012年 10月 28日开工建设，

2017年 12 月 26日竣工验收，整个项目建设期间，施工图纸未经相关单

位审查。

（九）未督促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管理局聘请

的造价咨询单位云南恒信仅进行了竣工结算造价审核及竣工财务决算审

计工作，没有对地形复测、工程量签证单、变更项目价格签认单、新增项

目价格签认单等进行同步跟踪审计。

（十）未按照招标文件内容签订合同或补充协议。输水隧洞等按包干

价结算的标段，竣工资料中无相关工程量签证单、价格签认单，监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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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没有对相关包干价进行任何测算、分析，没有任何包干原因说明，

合同或补充协议中签订的结算方式与招标文件相悖。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多计、少计待摊投资的问题，责成管理局予

以调整；对公务接待未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的问题，责成管理局严格执行党

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对公务接待费开支的

审核；对固定资产报废未严格履行程序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尽快完善国有

资产处置的相关手续，今后加强对实物资产的管理，防止造成国有资产的

损失浪费；对管理局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管理局委托的

拦标价编制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项目工程未批复先开工建设、项目施工

图未经审查、管理局未督促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未

按照招标文件内容签订合同或补充协议等 6个问题，责成管理局严格执行

相关法律规定，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严格执行项目基本建设成

本管理，加强工程项目成本核算，认真履行固定资产采购、处置、报废等

流程；二是严格遵守合同法及招投标规定，切实加强对各参建方的管理，

履行合同约定责任和义务，对项目拦标价编制、招标文件编写等环节实行

有效控制，选择合适的企业承担项目的建设工作；三是严格执行基本建设

程序及质量管理有关规定，加强施工过程及结算管理，杜绝图纸不审、未

批先建等问题的出现。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管理局积极整改。对多计、少计待摊投资的问题，

管理局已调整相关账务；对公务接待未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的问题，管理局

已组织人员学习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并严格执行；对固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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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未严格履行程序的问题，管理局将在机构改革完成明确资产归属后，

完善相关手续；对管理局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管理局委

托的拦标价编制单位不具备相应资质、项目工程未批复先开工建设、项目

施工图未经审查、管理局未督促全过程跟踪审计单位按合同约定履行职责、

未按照招标文件内容签订合同或补充协议等 6个问题，管理局已加强人员

素质培训，组织工作人员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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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威市红石岩水库工程竣工决算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9年 7

月至 2019年 9月，对宣威市红石岩水库工程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

负责承建的宣威市红石岩水库工程（以下简称红石岩水库）竣工决算情况

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红石岩水库距宣威市 45公里，以农业灌溉供水为主，兼顾集镇生活

供水、工业园区供水、农村人畜用水，水库总库容 3 594万立方米；于 2010

年 1月开工，2013年 11月蓄水验收，2014年 4月通水成功。

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 37 729万元，实际完成投资为 38 294.67万元，

超出批复概算 565.67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项目基本执行了国家的基本建设程序，基本执行了项

目法人制、合同制、监理制，在财务核算方面，基本能够按照《基本建设

财务管理规定》执行。但审计也发现，存在大坝主体工程未及时办理竣工

结算、部分移民安置补偿资金未及时核销、多计工程待摊投资、部分工程

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未及时办理竣工结算，涉及金额 9 882.85万元。由于建设方与

施工方存在分歧，红石岩水库大坝及坝基处理等工程项目尚未就实际结算

金额达成一致，据送审资料反映，该项目自 2014年 4月全部完工，至今

历时 5年未办理竣工结算。

（二）移民安置补偿资金未及时清理核销。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

管理局账面上未核销的征地移民安置预拨补偿款 3 150.11万元长期挂账；

各实施单位兑付后剩余的补偿款未及时清理，长期滞留在各单位，账面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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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共计 1 435.89万元。

（三）多计待摊投资 30.73万元。具体包括多计监理费 26.36万元、

多计征地补偿款 4.37万元。

（四）多付工程款 45万元。该项目的进场道路及开工奠基仪式场地

平整施工合同中，超过合同包干价多付工程款 45万元。

（五）违规报销购买服装款 6.56万元。宣威市征地拆迁安置办公室

（移民局）为局机关人员参加活动购买服装支出 6.56元。

（六）业务招待费超过规定标准。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管理局业

务招待费共计支出 188.62万元。经测算，该项目建设单位管理费总额约

为 334.83万元，业务招待费支出约占其总额的 56.33%。

（七）应招标未招标。管理局未经公开招投标，分别与 3家企业签订

7份合同，涉及合同总金额 2 427.59万元。

（八）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该项目批复开工时间为 2010年 4月

2日，实际开工时间为 2010年 1月 2日，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情况。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未及时办理竣工结算的问题，责成管理局按

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工程结算，并完成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对移民安

置补偿资金未及时清理核销的问题，责成管理局尽快清理并按规定核销，

及时收回不需支付的剩余资金；对多计待摊投资、多付工程款和违规报销

购买服装款的问题，责成管理局清理收回并调整相关账目；对业务招待费

超过规定标准的问题，责成管理局今后严格控制业务招待费支出，不得超

出规定比例列支；对应招标而未招标、未经批准擅自开工建设的问题，责

成管理局今后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相关规定，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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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规定程序报批建设项目，依法依规取得建设用

地许可，对符合招投标条件的应严格履行招投标程序。二是建立健全移民

资金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批准的移民安置项目计划和工程进度拨款，及时

清理未核销资金，保证资金的安全，提高移民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严格

遵守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记录会计信息，及

时清理债权债务。按规定编制财务决算，对形成的交付使用资产及时办理

资产移交手续，做好资产移交资料及其他相关财务档案归档保存工作。四

是加强合同签订管理。在签订合同时应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相关条款执行，

相关合同约定条款不得与招标文件相抵触。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管理局高度重视，及时进行了整改。对未及时办

理竣工结算的问题，管理局加大了与参建方协调对接力度，相关结算资料

基本补充完善并送交聘请的内部审计机构进行跟踪审计，但受疫情影响，

未实现预期目标，管理局待疫情解除后，将加大工作力度尽快解决；对移

民安置补偿资金未及时清理核销的问题，管理局已与相关部门协调，新增

完成核销 740.57万元，剩余核销工作正在进行；对多计待摊投资的问题，

管理局已如数收回 4.37万元，并与相关单位签订补充协议届时扣减监理

费 26.36万元；对多付工程款和违规报销购买服装款的问题，管理局已如

数收回；对业务招待费超过规定标准的问题，管理局今后将严格按规定进

行控制；对应招标而未招标和未经批准擅自提前开工建设的问题，管理局

今后将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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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宁至滇桂界（龙留）高速公路竣工决算审计

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于 2019年 4

月至 8月，对云南富那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那公司）负责

承建的富宁至滇桂界（龙留）高速公路（以下简称富龙高速）竣工决算情

况进行了审计。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富龙高速起点位于富宁县板仑乡那谢村，止点位于那圩隧道穿越那西

垭口与广西区靖那高速公路相接处，项目全长 22.26公里。项目于 2014

年 2月 16日开工建设，2015年 12月 27日通过交工验收全线正式通车试

运营。

富龙高速概算投资 271 331.10万元，送审的《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

决算报表》反映完成投资 287 749.91万元，超概算 16 418.81万元，超概

率 6.05%。

审计结果表明，富龙高速建设过程中基本执行了相关建设程序，执行

了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合同管理制、监理制等；基本执行了基本建设

财务管理规定，并制定了相关内部财务规章和制度。但审计也发现，项目

建设中存在多计工程价款、财务核算不规范、变更未履行批复手续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工程价款 1 675.19万元。

因未按实际工程量结算、重复多报结算、材料费调差等，多计工程价

款 1 774.67万元；因结算汇总错误、少计工程量、人工费调差等，少计工

程价款 99.48万元；合计导致多计工程价款 1 675.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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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支付相关附件不全，涉及金额 16 238.09万元。

富龙高速 7笔支付费用 16 238.09万元，会计凭证相关附件不齐全，

存在原始凭证为收款收据复印件、无银行单据、无发票等情况。

（三）部分工程变更未履行批复手续。

富龙高速 7份设计变更和路线方案调整变更，未履行变更审批手续。

（四）项目未取得施工许可即开工建设。

富龙高速实际开工时间早于施工许可批复时间。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要求富那公司进行整改，调整有关会计账

目,对已经支付的多计款项予以收回,尚未支付的多计款项不得再支付；对

资金支付相关附件不全的问题，要求富那公司加强会计基础规范工作；对

部分工程变更未履行批复手续的问题，要求富那公司及时向相关部门上报

工程变更情况，履行设计变更及线路变化审批手续；对未取得施工许可即

开工建设的问题，要求富那公司在今后的公路建设项目中，严格执行工程

施工许可制度。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规范财务核算管理，及时

办理交付使用手续,完善项目移交工作；二是调整编制项目完成投资，如

实反映竣工决算情况；三是安排专人负责对工程竣工资料进行归集、整理、

保存和移交，做好项目档案工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富那公司积极整改。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富

那公司已按照要求整改，对多计的工程价款将不再支付；资金支付相关附

件不全的问题，审计期间富那公司已整改；部分工程变更未履行批复手续

的问题，富那公司已上报变更事项并取得变更批复；未取得施工许可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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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建设的问题，富那公司将在今后建设中严格执行公路建设施工许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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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西至弥勒高速公路（一期）全过程跟踪审计

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7 年

11月至 2020年 2月，对红河州泸弥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泸弥公司）负责承建的红河州泸西至弥勒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泸弥

高速公路)（一期）项目进行了全过程跟踪审计，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

要的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被审计项目基本情况

泸弥高速公路起自泸西和师宗两县交界处的白水镇无浪水库，止于弥

勒市东风农场，接国家高速公路 G80锁龙寺至石林高速公路，路线全长

73.89公里，全线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

一期工程主线全长 50.67公里，连接线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长 12.57

公里，项目批复概算总投资 514 478.94万元。

本项目采用 PPP模式建设，于 2015年 11月 11日正式开工，2017年

10月 26日通过交工验收，2017年 11月 10日通车进入试运营。

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泸弥公司项目账面累计完成投资 518 795.49

万元，占批复概算总投资 514 478.94万元的 100.84%。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基本履行了建设管理程序，执行了建设管理制

度，财务管理基本规范。但审计也发现，由于建设管理不到位，项目建设

过程中存在多计待摊投资、建设用地手续未获批复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多计待摊投资 2 731.98万元。将违规使用土地的罚款支出计入

“在建工程”科目核算，导致项目多计待摊投资 2 731.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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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建设用地未获批复。该项目于 2015年 11月开工建设，2017

年 11月 10日通车进入试运营，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项目建设用地

尚未获得批复。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及审计决定书。对于多计待摊投资 2 731.98万元的问题，要求建设单

位与红河州人民政府厘清土地使用权取得责任，明确违规使用土地责任主

体，调整非建设开支账目；对于项目建设用地未获批复的问题，要求建设

单位按相关协议约定的责任，积极与红河州人民政府协调，取得建设用地

合法手续。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完善建设程序，尽快办理

建设用地审批手续；二是加大项目管理力度，降低运营成本；三是加强工

程建设资料的统一收集、整理、保管工作，避免重要资料缺损影响竣工决

算工作。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泸弥公司高度重视，积极进行整改。对于多计待

摊投资 2 731.98万元的问题，泸弥公司已致函红河州人民政府，表明根据

合同约定，该项罚款支出应由红河州人民政府承担，商请红河州人民政府

给予返还本项罚款支出；对于项目建设用地未获批复的问题，因泸弥高速

公路分为两期进行建设，建设用地只能一次性报批，建设单位已将本工程

一期、二期建设用地报件合并上报至国土资源部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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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柴石滩水库灌区工程建设项目阶段性跟踪

审计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规定，云南省审计厅自 2019年 7

月至 9月，对昆明柴石滩水库灌区工程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柴灌局）负

责承建的昆明柴石滩水库灌区工程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的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

延伸和追溯。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该项目位于宜良县和石林县境内，水库灌区设计灌溉面积 37.81万亩，

其中：宜良 31.54万亩，石林提水灌片 6.27万亩。项目干渠输水线路总长

170.83公里，其中：宜良灌片干渠长 144.67公里，石林灌片输水线路长

26.16公里。项目批复工程总投资 327 626万元。项目备案开工时间 2017

年 4月 13日，计划工期 48个月，同意开工时间 2017年 5月 2日。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项目账面反映完成投资 102 588.61万元，占

概算投资的 31.31%，其中：建安工程投资 49 710.18万元，穿越公路、铁

路工程投资 3 717.43万元，待摊投资 49 161万元。

审计结果表明，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执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

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基本执行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并制定了

相应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管理项目的建设。但审计也发现，存在未严格

履行基本建设程序，应招标未招标，挤占建设资金等问题。

二、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项目建设用地未取得批复。

（二）8份合同应招标未招标，涉及金额 5 939.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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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4份合同未招标事项审批手续不齐全，涉及金额 11 761.61万

元。

（四）2份合同招投标不规范，涉及金额 6 078.65万元。

（五）5份合同未按招投标时限规定全面履行合同签订。

（六）部分项目委托给无资质的关联企业实施。

（七）灌区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EPC）中标单位未严格按

招标文件要求及投标承诺履行投资控制合同约定责任，EPC合同也未明确

该事项的违约责任。

（八）大多数签约单位签订合同后，未按时提交履约保证金或履约保

函。审计指出后，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除 1家单位外，其余单位已补

缴履约保证金或提交履约保函。

（九）同一事项重复委托不同单位实施，涉及 2个事项 4份合同。

（十）多计工程价款 8.96万元。

（十一）未按要求及时收回违规发放奖励资金 51.11万元。

（十二）项目管理费超支 288.81万元。

（十三）挤占建设资金 23 611.65万元。

（十四）虚列待摊投资 4 755.78万元。

三、审计处理情况及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省审计厅已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了审计

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对项目建设用地未取得批复的问题，责成柴灌

局尽快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对应招标未招标、未招标事项审批手续不

齐全、招投标不规范、未按招投标时限规定全面履行合同签订 4个问题，

责成柴灌局在今后项目建设中严格执行招投标有关规定，杜绝此类问题的

再次发生；对部分项目委托给无资质的关联企业实施的问题，有关部门已

对相关事项和责任人进行处理，责成柴灌局进一步清理与关联企业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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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不应支付和垫支的费用，杜绝资金脱离监管及违规内部交易行为；对

未严格履行项目合同约定的问题，责成柴灌局及时与 EPC中标单位协商，

明确投资控制责任的违约处罚措施；对签订书面合同未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问题，责成柴灌局严格执行国家规定，保障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杜绝此

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对同一事项重复委托不同单位实施的问题，责成柴灌

局严格遵守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自行清理类似合同，收回不应重复支

付的费用，并调整相关账目；对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责成柴灌局对多计

工程价款 8.96万元进行整改，并调整相关账目；对未按要求及时收回违

规发放奖励资金 51.11万元的问题，责成柴灌局严格执行国家规定，杜绝

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对项目管理费超支 288.81万元的问题，责成柴灌

局厉行节约，严格控制建管费支出；对挤占建设资金 23 611.65万元的问

题，责成柴灌局督促施工方及时提交合格计量资料结算工程价款并及时清

理、追回不应支付的资金，并调整相关账目；对虚列待摊投资 4 755.78

万元的问题，责成柴灌局进行改正,调整有关账目并追回不应承担的费用。

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省审计厅建议：一是在后续的建设管理过程中

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依法依规规范管理，有效控制项目建设中的

相关风险。二是应加强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及审核工作，健全和完善相关

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大额资金支付的审核和管理，确保财务管理安全、

有效，财务核算真实、完整。三是应严格按照批复的概算控制项目投资，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建设，发挥建设资金

效益。四是应及时要求宜良县、石林县移民安置实施机构严格按照规定及

时补充完善项目移民安置资料，确保项目移民安置工作有序推进，保障好

各方权益。

四、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

对审计发现的问题，柴灌局进行了部分整改。对项目建设用地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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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的问题，柴灌局正在整改；对应招标未招标、未招标事项审批手续不

齐全、招投标不规范、未按招投标时限规定全面履行合同签订 4个问题，

柴灌局表示今后将坚决杜绝该类问题再度发生；对部分项目委托给无资质

的关联企业龙珠源公司实施的问题，柴灌局正在整改；对签订书面合同未

提交履约保证金的问题，因签订合同单位未交纳履约保证金也未履行合同

义务的，柴灌局已与其解除合同；对未严格履行项目合同约定的问题，柴

灌局正在整改；对同一事项重复委托不同单位实施的问题，柴灌局已与有

关公司解除合同，收回合同款 30万元，其他事项正在整改；对多计工程

价款 8.96万元的问题，柴灌局已调账处理并从结算款中扣回 0.13万元；

对违规发放奖励资金 51.11万元的问题，审计期间已收回，柴灌局表示今

后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对项目管理费超支 288.81万元的问题，柴灌

局正在清理管理费开支明细账，并表示在今后工作中严格控制项目投资；

对挤占建设资金 23 611.65万元的问题，柴灌局已进行账务调整处理，并

督促施工方提交合格计量资料结算了 10 083.11万元工程价款；对虚列待

摊投资 4 755.78万元的问题，柴灌局调整了相关账目，并已收回资金 2 866.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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